
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根

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以下事项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金叶高登科技有限公司（含其下属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北

京金叶”）开展聚乙烯期货套期保值业务，是为了降低价格波动影响，更好地规

避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，减少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

影响。公司已制订了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》，且具有与拟开展套期保值

业务交易保证金相匹配的自有资金。我们同意北京金叶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，

投入的保证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万元，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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